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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生及民眾意見處理原則 

98 年 11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1 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行政院「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及行政院 106 年 1 月 9

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 號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目的 

(一)加強為民服務工作，妥適處理師生及民眾陳情、抱怨或建議案件，提高本校

服務滿意度。 

(二)順暢溝通協調管道，有效紓解師生及民眾情緒，增進對本校各單位業務之了

解。 

三、服務對象 

擴及內部顧客如學生、教師、職員工，及外部顧客如學生家長、校友、社區

民眾、企業機構、人民團體、政府機關等。 

四、意見範圍 

(一)為自身權益請求救濟或制定、修正相關法規之陳情案。 

(二)對各單位業務之行政革新、制度改善及其他有利業務推展之積極建議。 

(三)對學校行政措施或法規請求說明及闡釋。 

(四)其他對學校相關人事物之建議或檢舉案。 

五、意見管道 

(一)言詞反映 

現場或電話表達方式。 

(二)書面反映 

傳真、紙本、電子郵件、媒體報導及問卷或意見調查表等方式。 

六、處理單位 

本校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各院、系、所。 

七、標準作業程序(附件 1) 

(一)言詞反映 

現場或電話表達方式，由相關業務承辦人即時瞭解意見反映詳情，予以委婉

詳盡說明，主管應主動關切協助，以積極有效處理為原則；承辦人應作成紀

錄陳報備查(附件 2)。 

(二)書面反映 

1.傳真或紙本 

由總務處收文後，依書面之意見反映及建議內容，分送相關業務單位辦理。。 

2.電子郵件 

(1)校務建言系統由秘書室專人管理，涉及跨單位業務時，轉知其會簽意

見，於彙整並陳核後回復當事人（專卷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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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單位意見信箱，無須一級主管核可者，應隨到隨復；若須一級主管核

可，應先回信告知已收到信件，目前正在處理，並儘速於 6 日內回復寄件

人為原則。 

3.媒體報導 

依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等媒體報導，蒐集相關資訊，剪貼或下載報導並陳

核，處理結果陳報後錄案建檔。 

4.問卷或意見調查表 

依問卷調查或意見表，彙整興革意見陳核，處理結果陳報後錄案建檔。 

八、處理機制 

(一)案件應予登記、區分、統計及列入管制，各單位應視業務性質分別訂定處理

期限，各種處理期限不得超過 30 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分

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 

(二)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理單位得依分層負責規定，可不予處理，但仍應

錄案備查。 

1.無具體內容或未具姓名或聯絡方式者。 

2.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3.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位址屬偽冒、匿名虛報或不

實者。 

(三)類似案情若重複 2 次以上，得由處理單位將問答內容建置所屬網站常見問答

欄(Q&A)，以方便使用者查詢。 

九、後續追蹤 

(一)案件資料紀錄存檔與分析 

於每月初，將上個月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陳核，作為相關業務改進之參考。 

(二)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案 

各處理單位就意見處理事項提出改善方案，依據彙整、分析之事項，追蹤改

善情形。 

十、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2 意見反映紀錄單 

以下個人資料蒐集或處理，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所規定之特定目的並符

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之規定辦理。但基於組織職掌與專業分工，收到您的

意見後，將視情況轉知相關單位及人員。 

本人                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簽名授權貴校於所列目

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提供貴校留存及日

後查證使用。 

 

日期：      年      月      日                      列管編號：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年 齡  反映對象或單位  

聯絡方式 電話、電子郵件或住址 

事由主旨 （請載明時間、地點） 

反映事項或建議內容： 

處理情形： 

 


